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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店建筑电气负荷，根据其重要性和中断供电所造成的影响

和损失程度而分级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一、大型百货商店

、商场的营业厅、门厅、公共楼梯和主要通道的照明及事故

照明应为一级负荷，自动扶梯和乘客电梯应为二级负荷； 二

、高层民用建筑附设商店的电气负荷等级应与其相应的最高

负荷等级相同； 三、中型百货商店、商场的营业厅、门厅、

公共楼梯和主要通道的照明及事故照明、乘客电梯应为二级

负荷，其余应为三级负荷； 四、凡不属于本条一至三款的其

它商店建筑的电气负荷可为三级负荷； 五、在商店建筑中，

当有大量一级负荷时，其附属的锅炉房、空调机房等的电力

及照明可为二级负荷； 六、商店建筑中如设电话总机房，其

交流电源负荷等级应与其电气设备之最高负荷等级相同； 七

、商店建筑中的消防用电设备的负荷等级应符合相应防火规

范的规定。 第5.3.2条 商店建筑的照明设计，为达到显示商品

特点、吸引顾客和美化室内环境等目的，应符合下列要求： 

一、照明设计应与室内设计和商店工艺设计统一考虑； 二、

对照度、亮度在平面和空间均宜配置恰当，使一般照明、局

部重点照明和装饰艺术照明能有机组合； 三、为表达不同商

店、商场的营业厅的特定光色气氛和商品的真实性或强调性

显色、立体感和质感，应合理选择光色间对比度、不同色温

和照度要求。 第5.3.3条 各类商店建筑的一般照明，在距地

面0.80m参考水平工作面处的推荐照度值可参照表5.3.3的规定



。 一般照明推荐照度 表5.3.3 房间或场所名称推荐照度（Lx）

百货自选商场（超级市场）的营业厅150～300百货商店、商

场、文物字画商店、中西药店等的营业厅及选购用房100

～200书店、服装店、钟表眼镜店、鞋帽店等的营业厅及选购

用房75～150百货商店、商场的大门厅、广播室、电视监控室

、美工室和试衣间75～150粮油店、副食店等的营业厅50～100

值班室、换班室和一般工作室30～75一般商品库及主要的楼

梯间、走道、卫生间20～50供内部使用的楼梯间、走道、卫

生间、更衣室10～20 注：①表中推荐照度适合任一种光源。 

②设在地下层（室）内建筑物深处的商店营业厅，如无天然

光或天然光不足时，宜将表中推荐照度提高一级。 ③当采用

荧光灯等气体放电光源时，其推荐照度不宜低于30Lx。 

第5.3.4条 大中型百货商店、商场宜设重点照明，各类商店、

商场的收款台、修理台、货架柜（按需要）等宜设局部照明

，橱窗照明的照度宜为营业厅照度2～4倍，货架柜的垂直照

度不宜低于50Lx。 第5.3.5条 商店、商场营业厅照明,除满足一

般垂直照度外,柜台区的照度宜为一般垂直照度2～3倍（近街

处取低值，厅内深处取高值）。 第5.3.6条 商店建筑营业厅内

的照度和亮度分布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一、一般照明的均匀度

（工作面上最低照度与平均照度之比）不应低于0.6； 二、顶

棚的照度应为水平照度的0.3～0.9； 三、墙面的照度应为水平

照度的0.5～0.8； 四、墙面的亮度不应大于工作区的亮度； 

五、视觉作业亮度与其相邻环境的亮度比宜为3∶1； 六、在

需要提高亮度对比或增加阴影的地方可装设局部定向照明。

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